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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办函〔2019〕1325 号 

 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杭州机场轨道快线工
程建设项目建设用地预审意见的复函 

 

浙江省自然资源厅，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： 

《关于杭州机场轨道快线工程建设用地预审初审意见的

报告》（浙自然资〔2019〕50 号）、《关于申请办理杭州机场轨

道快线工程项目用地预审的报告》（杭地铁征迁〔2019〕66 号）

及相关材料收悉。经审查，现函复如下： 

一 、 浙 江 机 场 轨 道 快 线 工 程 （ 项 目 代 码 ：

2018-330000-48-01-038771）已取得国家发展改革委《关于调整

杭州市城市轨道交通第三期建设规划（2017～2022 年）的批复》

（发改基础〔2018〕1734 号）。项目建设对优化城市交通框架，

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。该项目用地符合供地政

策，原则同意通过用地预审。 

二、该项目拟用地总面积 265.69 公顷（3985 亩），经审查，

核减不合理用地 103.46 公顷（1552 亩），项目用地应控制在

162.23 公顷（2433 亩），其中农用地 85.75 公顷（1286 亩），耕

地 78.96 公顷（1184 亩），含永久基本农田 67.27 公顷（1009

亩）。在初步设计阶段，必须从严控制用地规模，节约集约利

用土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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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规定和中央有关

要求，建设项目占用耕地的，应当补充数量相同、质量相当的

耕地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督促建设单位和地方政府，足

额落实补充耕地、土地复垦等相关费用，在用地报批前按规定

做好耕地占补平衡工作。同时，地方政府应按照法律规定，要

求建设单位将被占用耕地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；结合土地整

治、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土地复垦等工作，及时组织开展耕作层

土壤剥离利用、补充耕地；用地报批时，耕作层土壤剥离利用

安排情况随同补充耕地方案一并予以说明。 

四、有关地方人民政府要根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文件的

规定，认真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前期工作，足额安排补偿安置资

金并纳入工程项目预算，合理确定被征地农民安置途径，保证

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低，长远生计有保障，切实维护

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。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督促建设单

位和地方政府，在用地报批前按规定做好征地补偿安置有关工

作。 

五、项目按规定批准后，必须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

管理法》和国务院文件的有关规定，依法办理建设用地报批手

续。项目在用地报批前，必须完成规划修改听证、对规划实施

影响评估和专家论证等工作。未取得建设用地批准手续的不得

开工建设。已通过用地预审的项目，如对土地用途、建设项目

选址等进行重大调整的，应当重新办理用地预审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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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建设单位应当对单独选址建设项目是否位于自然和历

史文化保护区、地质灾害易发区，是否压覆重要矿产资源进行

查询核实；应避让自然和历史文化保护区域，位于地质灾害易

发区或者压覆重要矿产资源的，应当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在办理用地预审手续后，做好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、压覆

矿产资源登记等。 

七、依据《建设项目用地预审管理办法》的规定，建设项

目用地预审文件有效期为三年，本文件有效期至二〇二二年  

八月二日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2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发展改革委办公厅。 


